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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5_8E_A6_

E9_97_A8_E5_9B_BD_E5_c74_645316.htm 厦门国家会计学院（

以下简称我院）是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财政部直属高校，成

立于2002年。作为国家级高级财会管理人才培养基地，我院

致力于为中国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金融与财务管理专长以

及优秀职业精神的高级经济管理人才。2004年，我院就与厦

门大学合作开展MPAcc学位教育。2011年，经国务院学位办

批准，我院开始独立招收和培养MPAcc。 我院开展MPAcc教

育具有独特的优势和特色，第一，在长期高层次职业后续培

训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以应用型、实务型为主的教学和研

究体系，开发了大量面向首席财务官（CFO）、金融从业人

员和会计师事务所等高级管理人员的实务型课程；第二，作

为财政部直属的高校，我院与财政部等国家部委、准则制定

部门、会计审计行业协会、大型企业、金融机构和会计师事

务所建立了密切联系，积聚了大量的人脉资源，可以为学员

提供持续、广泛的交流平台；第三，利用国家级高级财会管

理人才培养基地的平台，我院已基本建立了一支既熟悉中国

国情又通晓国际惯例、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高素质师资队伍

。除了拥有一批优秀的专职教授外，我院还聘请了大量国内

外学术造诣深厚、实务经验丰富的专家、教授、社会知名人

士和业界精英担任课程的主讲教师，有利于学员了解和掌握

前沿的理念和实用的技能；第四，我院位于厦门市环岛路南

段，依山傍海，环境优美，教学与生活设施一流，可以为学

员提供优越的学习与生活条件。 一、报考条件 1、拥护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

遵纪守法。 2、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1971年8月31日以后出

生者)，报考委托培养和自筹经费的考生年龄不限。 3、身体

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招生单位规定的体检要求。 4、考生的

学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

业生；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3)获

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经2年或2年以上(从高职

高专毕业到2012年9月1日，下同)，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

等学力，且符合以下具体要求的人员，按本科毕业同等学力

身份报考： 1报名时外语应达到国家四级水平； 2复试时加试

两门会计学专业大学本科主干课程； 3已修过相关专业6门及

其以上的本科专业课程，且成绩合格（须提供授课单位教务

部门盖章的成绩证明）。 (4)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和成

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按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5)已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 5、已获硕士或博士学位的

人员只准报考委托培养或自筹经费硕士生。 6、在境外获得

的学历证书须通过教育部留学 (微博) 服务中心的认证。 自考

本科生和网络教育本科生须在报名现场确认截止日期(2011

年11月14日左右)前取得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证书方可报

考。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 二

、招生人数 限额30名，最终以教育部实际下达的计划为准。 

三、报名方法 采用网上报名与现场确认相结合的方式，报名

程序如下： 1、网上报名：考生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

网”（公网网址：http：//yz.chsi.com.cn ，教育网址

：http://yz.chsi.cn）浏览报考须知，按教育部、本人所在地省

级教育招生考试管理机构、报考点以及报考招生单位的网上



公告要求报名。 预报名时间：2011年9月25日至9月29日 网上

报名日期：2011年10月10日31日 2、现场确认： 各位考生须到

各自网上报名时选择的报名点确认网报信息、照相和缴纳报

名费。现场确认的具体要求和报名费的收费标准以各报名点

的相关通知为准。 报考点现场确认时间: 2011年11月10日至11

月14日。 四、入学考试 1、初试（笔试） 全国统考科目：

①199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200分），②204英语(论坛)二 

（100分） 初试时间：2012年1月7日 ，详细时间以准考证为准

。 2、复试 复试内容包括英语听说能力测试、专业课笔试和

思想政治理论与综合能力面试。其中，英语占20%，专业课

占60%，思想政治理论与综合能力占20%。复试专业课科目为

会计学（包括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同等学力需加试《财

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两门课，不指定参考书目。我院原

则上以不低于 120% 的比例进行差额复试。 五、资格审查和

体检 考生报考资格审查和体检安排在复试阶段统一进行, 具

体安排和相关要求届时请关注我院MPAcc项目的相关通知。 

六、录取和入学时间 1、录取：初试成绩占总成绩的60% ，复

试成绩约占总成绩的40% 。 2、入学时间：2012年秋季，具体

时间见录取通知书。 七、学制、学费与奖学金 1、学制：全

日制学习，学制一般为两年。 2、学费：每年人民币1万元。

3、奖学金：我院将根据国家相关规定，设置奖学金。 八、

培养方式及学位授予 1、培养方式：全日制脱产学习方式，

并且实行学分制。 2、学位授予：达到我院硕士生毕业条件

者，将由我院授予国家承认的会计硕士专业学位（MPAcc）

证书以及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九、招生咨询 1、联系人：

乐老师、周老师、李老师 联系电话： 0592-2578128



0592-2578126 2、电子邮箱：MPAcc@xnai.edu.cn

yjscxnai@126.com 3、传真：0592-2578128 4、地址： 福建省厦

门市环岛南路 邮编：361005 5、网址： www.xnai.edu.cn 欢迎

报考厦门国家会计学院会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厦门国家

会计学院 2011年8月29日 点击查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